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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條  國立嘉義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加強學生英語文溝通能力，擴展國際視野，提升未來發展  

競爭力，特依教育部 90 年 7 月 11 日台（九○）高（四）字第九○○九八四一○號函，訂

定「國立嘉義大學提升日間大學部學生英語文能力實施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 

第二條 本辦法以輔導鼓勵學生學習為重點，以分級教學為手段，期能達到全面提升學生英語文能力。  

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日間大學部非英語主修學生。外國語言學系及各研究所學生實施方

式，另依各系所需求訂定之。  

第四條 本校提升大學部學生英語文能力各項教學與檢測措施如下：大學英文屬通識教育課程，包

含：基礎素養必修課程及博雅素養選修課程。  

基礎素養必修課程為英文溝通訓練（一）及英文溝通訓練（二），各為 2 學分，分別於大一

上、下學期開課，採分級分班上課。上學期內容以強化學生聽說能力為目標，下學期以強化

學生讀寫能力為目標。（共同英文必修課程實施要點另訂之）。  

博雅素養選修課程為「語文應用與溝通實務」領域之英文類課程，學生可自由選修。  

修課學生主要依據學科能力測驗英文科成績，進行分級分班，無成績者，需參加語言中心舉

辦之分級補測。聽障生可免參加英語能力分級測驗。英文溝通訓練(一)、(二)須包含多元評量

活動及期中、期末會考。多元評量活動，其成績佔學期成績 10%(含)以上。  



第五條  學生若已通過 CEFR B2 相等級數之英語能力測驗者，可於入學後持成績證明向語言中心申

請免修共同必修英文「英文溝通訓練(一)、(二)」之學分課程。審核通過後可免修「英文溝

通訓練(一)、(二)」但不授予學分，學生須選修博雅素養選修課程中「語文應用與溝通實

務」領域之英、外語類課程，方可取得學分。 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 


